辉南县水利局关于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制定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必要性
为建立健全我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，创新管护模式，落实管理责任，推进我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布局、规模化发展、专业化运营、规范化管理，使农村饮水建立规范的成本费用审计、评价制度和政策性亏损评估制度，形成科学合理的成本约束和补偿机制。

制定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的可行性

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以国家政策为指导，结合辉南县关于农村供水工程管理的具体要求，将政策内容转化为辉南县可操作的管理规范，符合上级政策导向，具备坚实的政策支撑。辉南县农村供水安全工程经过多年建设与管护，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供水网络和管理经验，具备开展成本规制管理的基础条件。通过明确成本构成、规范审计评价、建立补偿机制，直击当前管理痛点，能够有效解决现实问题，满足农村供水可持续运营的迫切需求。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的制定符合政策要求、现实需求和辉南县实际，具备较强的可行性，对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、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制定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的依据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的通知》（水农〔2019〕2号）、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吉政发〔2013〕6号）、吉林省水利厅关于下发《吉林省村镇供水工程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吉水农水〔2003〕561号）、吉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（吉水农水〔2019〕29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财政局起草了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。

四、制定过程及调研论证情况

《辉南县农村供水成本规制管理办法》制定过程中，由县水利局局牵头，依国家及省相关政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经筹备、起草、征求意见、修改完善等阶段；通过实地调研掌握成本现状与问题，邀请专家论证并吸纳建议，开展风险评估提出应对措施，形成的办法符合政策导向和实际需求，具备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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